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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官应当于裁判文书中说理，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近些年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

的共同努力，裁判文书说理制度已取得进步，但仍然存在说理不充分、千篇一律、缺乏逻辑性、不重视

程序性说理等问题。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不说理的原因大致有司法公开的影响；案多人少的矛盾；法官素

质不高；现行司法制度的原因。因此，裁判文书说理应提高逻辑性，对裁判文书进行繁简分流，提升法

官撰写裁判文书能力与水平，注重法理与情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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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dges should reason in adjudication documents, which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judicial justice.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people’s courts at all le-
vels, the system of reasoning in adjudication documents has made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reasoning, uniformity, lack of logic, and lack of attention to proce-
dural reasoning. Judges do not reasoning in the adjudication documents for reasons roughly the 
impact of judicial openness;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case; the quality of judges is not high; th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judicial system. Therefore, the reasoning of the adjudication documents 
should be improved logically, the complexity and simplicity of the adjudication document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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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ivided,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judges writing adjudication document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egal reasoning and emotional reason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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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彦有云：“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因此，裁判文书详细有效的说

理恰恰是将实现正义的过程通过看得见的方式展现出来。裁判文书作为公开裁判理由、呈现法官思考过

程、体现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法官需要通过这一载体为其所做出的判决说明理由，而民众正是借

助法官透彻的判决理由来理解该裁判为什么是公正的。 
说理是裁判文书的灵魂，近些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和改进裁判文

书的说理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的要求，进而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

书的实施。随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并倡导建立生效法律文书

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裁判文书说理研究成为了实务界与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热点，特别是

2018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新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出台后，使裁判文

书说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1]。目前，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说理方面已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仍存在着实际情况中的“说理难”问题。比如部分法官在说理过程中论述不清晰、逻辑

不严密，这就需要加强培训和引导来提高法官的专业素养和说理能力，推动裁判文书说理工作的进一步

优化和提升，维护法院司法公正的形象。 

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定义和内容 

裁判文书是连接法院与公众最直接的桥梁，其中的说理部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裁判文书的说

理应考虑社会伦理、道义准则和公平正义的普遍认同，使当事人能够理解和接受法院的判决，维护社会

秩序和稳定。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要求能够展示法官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促使当事人接受判决并结

束诉讼。倘若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违背法律规定，不符合社会常理，那么案件当事人就不能接受和服从，

影响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力。因此，为确保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具备合法性、合理性和公正性，应当明

确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定义和包含的基本内容。 

2.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定义 

裁判文书说理是说明裁判理由合法、正当的过程。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是法官对民事案件事实进行认

定，并对裁判结果进行逻辑演绎的过程，也就是在制作民事裁判文书时，法官通过详细阐述裁判理由，

解释和说明裁判结果，以向当事人阐明裁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简单而言，法官要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

必须说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来，如果没有充分阐明理由，即使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人们也会对其公正性产

生怀疑。试想倘若法官仅仅是在裁判文书中机械地列出裁判所依据的法条，当事人，尤其是败诉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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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难以接受。通过充实和规范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法院可以提高判决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使当事人和

社会公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裁判结果，可以让当事人尤其是败诉方看后心悦诚服，能使当事人明白输在何

处，赢在哪里，有助于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司法公正。 

2.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内容 

关于裁判文书中的理，综合学界和实务界的看法，可分为事理、法理、学理、情理和文理，并且说

理性强的裁判文书应该立足事理、严守法理、辅以学理、佐以情理、善用文理。 
第一，事理，就是要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提供相应的依据并说明理由。应避免使用空洞模糊

的陈述，必须清楚地阐明理由，在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进行概括和总

结，详细叙述案件的发展经过，包括案件的前因、经过和结果，以确保案件事实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

并且要围绕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展开，有针对性地说理，将案情和判决理由充分结合，体现出裁判文书的

个案性。让当事人阅读裁判文书时，能够感到案件事实客观、真实、可信，避免合理怀疑，并相信裁判

文书中认定的事实就是案件的客观真相[2]。 
第二，法理，就是法律根据，即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并结合案件事实

推理形成裁判结论。可见，适用法律说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对有关法律条文进行充分说明；二是紧

密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阐释适用法律的具体理由，并对法律背后的精神进行阐述。法律在司

法裁判中应当经过解释才可以被适用。例如某个法律行为由多个构成要件组成，那么在裁判文书书写过

程中法官应当对每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和解释，然后再评析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一一符合各个

构成要件，是否可以适用该条法律规定。又如有些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本身含糊不清，甚至可以有多种

解释，因此在裁判文书中，法官必须详细说明选择某种解释而不选择其他解释的理由，对为何做出该解

释进行分析和论证，向当事人解释清楚。 
第三，情理，裁判文书说理中的情理是指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不能违背社会公

众的一般认知、公序良俗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法律并不是冷漠的，其制定过程中考虑了人情和

道德因素，因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对一般人情感的考虑。唯有充满人情温暖的裁判文书才

能触动当事人的心灵。比如江歌案的判决书 1，它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书，不仅给痛失爱女的江妈妈以巨

大安慰，同时也向社会彰显了法律对人们崇德向善的明确引导，避免了只讲法条不顾伦理人情导致的道

德滑坡。法律固然应当理性、客观和中立，判决书固然理当分析过错程度、因果关系、事实和证据，但

情理、价值观与法律的交融，判决书中必要的人性化、个性化，才是人民需要的，也能理解的司法判决。 
第四，文理，具体体现在说理时的语言、形式和技巧上，是裁判文书说理的工具。裁判文书中语言

的运用至关重要，表达应当平实准确、详略得当，以便当事人能够轻松理解和接受，避免产生歧义。格

式和样式要统一规范，满足最高人民法院的样式要求，确保各项要素完备。格式的统一规范性能够提高

文书的整体观感，使其更具权威性和可信度。此外，逻辑结构是裁判文书的基础，要求规范严谨、条理

清晰、层次分明。良好的逻辑结构能够使读者快速把握文书的脉络和主要观点，避免信息的混乱和错乱。

通过清晰的段落分隔、合理的标题设置和恰当的层次关系，文书能够使读者一目了然地理解其中的逻辑

关系和推理过程。 

3. 我国裁判文书说理现状 

近年来，随着裁判文书改革的推进，裁判文书说理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进，但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

题。 

 

 

1参见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 0214 民初 9592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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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说理不充分 

所谓说理的充分性在于确保判决理由的穷尽和完整，不能有任何遗漏[3]。然而，有些裁判文书在说

理方面显得浅显粗暴，匆匆带过，吝啬文字，凸显出行使公权力时的傲慢和随意。有些文书直接对事实

做出断定，缺乏对证据的充分性、准确性和适用性进行认证和分析，仅仅依赖于一些套用的公式语言，

如“以上证据经过法庭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证明、结婚证书……等

证据在案佐证，可以认定”，导致证据与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不清晰。此外，有些裁判文书在涉及被告

的抗辩理由时，仅仅使用了类似“被告关于……的抗辩理由，与有关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没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等简短陈述，而缺乏进一步的充分说理。这样的陈述无法对被告的

抗辩进行透彻的分析和回应，无法充分说明为何不采纳被告的观点[4]。 

3.2. 说理千篇一律 

一直以来，我国裁判文书普遍存在缺乏个性、千篇一律的问题，部分判决书说理个性不强，模版化

和程式化现象严重。2000 年时，时任最高院院长肖扬曾对裁判文书的现状提出了批评，指出：“现在的

裁判文书千篇一面，缺乏认证断理过程，看不出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2这表明了裁判文

书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无法针对不同案件进行有针对性的说理，导致制作出来的裁判文书呈现出千篇一

律的现象，充斥着空洞和套话，质量较低，缺乏充分的说理。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为例，法官往往只从

法律角度进行分析和论证，而忽略了情理的结合。在离婚案件的判决中，法院常常给出类似的理由，如

“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婚后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并未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原被告双方均

应本着互谅互让、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原则，珍惜己有的夫妻感情，加强交流与沟通，努力改善夫妻

关系，相信双方夫妻关系是可以改善的”。而对于准予离婚的案件，判决理由也基本雷同：“婚前相互

之间缺乏了解，婚后常因生活琐事争吵不休，双方感情确已完全破裂，原告诉请离婚符合《婚姻法》第

三十二条之规定，应予准许”。笔者认为，裁判文书应该通过深入分析和详实陈述，充分体现案件的特

殊性和独特性。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法官应该注重考虑双方夫妻之间的感情变化、生活状况以及彼

此的沟通交流情况等因素，结合法律依据进行全面的说理和论证，使判决结果更具说服力和合理性。裁

判文书应该摒弃模板化的表达方式，而是注重针对每个案件的独特性进行个性化的论述。 

3.3. 说理缺乏逻辑性 

卡多佐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我们必须符合逻辑。”[5]裁判文书需要在逻辑上层次分明、

重点突出，并且布局结构合理。然而，许多裁判文书存在着行文逻辑和布局结构的缺陷，这些问题需要

我们加以关注和改进。比如有些裁判文书在对一、二审裁判文书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进行了照搬

照抄，缺乏概括、归纳和提炼，导致文书冗长且内容重复。这使得文书阅读起来繁琐，容易引起读者的

困惑和疲劳。此外，一些文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表达的观点不够明确，存在含糊不清、逻辑关系不严

密和层次不清晰的问题。 

3.4. 不重视程序性说理 

程序性说理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对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或者诉讼权利的程序性措施以及裁判进

行详尽解释的诉讼行为。法官通过对诉讼程序的真实描述和充分论述，能够展示其对事实和法律的判断

过程，有利于当事人通过裁判文书获取全面的信息，使其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包括裁判结果的合理性

和相关理由，从而维护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结果以及裁判理由的知情权[6]。 

 

 

2该讲话系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于 2000 年在国家法官学院所做的讲话，参见张霞：《判决书中的法律论证》，载《政法论丛》，

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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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响法官进行裁判文书说理的原因 

法官不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原因非常复杂，具体分析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4.1. 司法公开对说理的影响 

裁判文书上网后，除非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等特殊案件，大多数的裁判文书都可以

被自由地查询和质疑。俗话说“言多必失”，那么相当一部分法官因畏于担责而“不愿多说”“不敢多

说”，案件也许暂时没有太多社会公众的关注，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在未来某一时间节点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文字只有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才能被更好的表达，而在司法公开背景下，在众多眼睛的监督下，

裁判文书很可能因为瑕疵、用词不当等原因受到网上舆论的批评，这使得法官不得不小心翼翼行使其权

力。  

4.2. 案多人少的矛盾对说理的影响 

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阶段，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浮现，导致矛盾纠纷呈现高发态势。然而，相

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完善，这就使得大量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涌入法院。与此同时，法官编制数量并

未相应增加，造成了“案多人少”的严重问题，进而加大了法官的工作压力。这种处境使得法官难以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描述判决理由。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为例，平均每位法官每年要处理 250
余件案件，而最繁忙的法官甚至需要处理超过 300 件案件。除了开庭和撰写法律文书，法官还需要从事

大量辅助性事务，例如送达材料、庭前准备、校对文书、整理卷宗等[7]。这种工作压力的激增，严重限

制了法官对判决理由的详尽阐述。在案件众多、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法官往往只能简要陈述判决理

由，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这导致一些法官在书写判决书时不得不匆匆忙忙，缺乏充分的解释和

论述，进而影响了判决理由的详实性和说服力。 

4.3. 法官素质有待提升 

裁判文书的说理不仅仅是文字表达的能力问题，更是法官综合素质的展现，涉及专业能力、司法操

守和经验阅历等多个方面。不予说理的裁判无须专业素质，只须裁判资格；简单说理的裁判要求具备一

定的专业素质；充分说理的裁判要求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型案件和复杂疑难

案件不断涌现，法律关系也日趋错综复杂，给说理工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然而，在面对较为复杂

的案件时，一些法官由于法律知识不足、审判实践经验不足以及文理逻辑不够严密，无法对事实认定和

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详细而充分的阐述。 

4.4. 现行司法制度的制约 

苏力先生曾深刻指出，即使是像判决书写作这样看似不重要的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问

题，而是必须将其与相应的制度联系起来综合考虑[8]。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只对诉讼程序做出

了明确规定，而没有详细规定裁判文书应该如何进行充分的说理，并且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此外，

裁判文书的说理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裁判文书是法官团队智慧的结晶，尽管文末有合议庭署名，但无

法辨识撰写文书的具体人员，因此说理者无法获得实质性的奖励。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充实程度对

法官的考核没有影响，缺乏物质上的激励。因此，大多数法官认为只要裁判结果正确，当事人接受判决

即可，裁判文书的说理充实与否并不影响法官的绩效评估，这使得法官不愿意在说理方面投入过多精力。 

5. 增强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建议 

鉴于上述我国判决书说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笔者提出以下建议来解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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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1. 裁判文书说理应当符合逻辑 

符合逻辑是指裁判文书说理时要注意遵循逻辑规则，做到充分透彻。逻辑严密是裁判文书的基本要

求，阐述判决理由要做到证据认定要与事实认定相统一，事实认定要与法律适用相符，不能前后矛盾。

在形式逻辑方面，裁判文书应以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为基础，严格按照逻辑学中三段论推理规则进行论

证，充分阐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确保事实、理由和判决结果相互衔接，思路清晰，

层次分明，使得理由与事实一致，理由与判决结果一致[9]。在非形式逻辑方面，裁判文书的说理不得与

日常经验法则和常识判断相矛盾。除了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法官可以运用公理、情理、经验法则、

交易习惯、职业伦理等论据来支持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这种非形式逻辑的

运用有助于使裁判文书的说理更具说服力，与普通人的日常思维和常识判断相符合。如赵春华案 3、王力

军案 4的裁判文书巧妙地结合了情理和日常经验对被告人犯罪行为及社会危害性进行了评判。 

5.2. 对裁判文书进行繁简分流 

面对案多人少的矛盾，可根据比例原则，以公正和效率为目标，通过实行繁简分流的措施来实现司

法资源的合理配置。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了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的推进会。在会议上，王新清

教授提出了裁判文书说理的重点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诉讼争议点、公众疑惑、法院在不同意控辩双方

意见时的裁判要点。对于令状式裁判文书、表格式裁判文书和要素式裁判文书这三种类型文书可以进行

简化。对当事人争议大的证据认定、公众疑惑的案件、重大疑难案件应当加强说理，而普通案件则可以

采用格式化文书进行简要说理，提高文书制作效率[1]。笔者认为，对于小额诉讼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的案件，可以简洁说理；而采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则应加强对说理部分的阐述。对具有指导意义的、

新类型的案件更要注重说理，力争形成逻辑清晰、证明有力的优秀裁判文书，以激励当前和未来的法官。 

5.3. 提升法官撰写裁判文书能力与水平 

法官应该像学者一样善于撰写文稿。在西方国家，一份判决书通常拥有几万字的篇幅，它不仅是一

篇逻辑严密、文字优美、论证充分的佳作，更是一部经典之作，留传后世，享有盛誉。这些判决书不仅

能够说服当事人，也成为法律从业者争相阅读和学习的典范[10]。裁判文书是法官的作品，也是法官的名

片。通过对裁判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可以检验法官的裁判水平。因此需要加强法官说理能力的培训力

度。笔者认为，对于初任法官，应集中培训对于裁判文书的制作，采用案例教学方法，以重点培养其说

理能力；对于在职法官，可通过演讲、辩论、答题等互动方式，就最新的指导案例或疑难复杂案例进行

交流与学习，提升专业素养。当然，还可以建立激励和保障机制，将法官的裁判文书质量作为入额考试

和员额法官绩效评估的重要标准。对于那些存在说理缺陷和错误的承办法官，可以采取通报批评、罚款

或取消评优评先资格等措施。这样可以促使法官们在撰写裁判文书时更加认真，提高其质量水平。 

5.4. 注重法理与情理的结合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将法理背后的情理揭示出来，对法律辅以情理的阐释，能够揭开法律神圣

的面纱，使得公众更加透彻地领悟法律的价值与精神，拉近法律和公众生活的距离。法律适用的说理不

能违背大众情理，大众接受法律的前提是认为法律是符合社会普遍感情、经验的，如果法律在适用过程

中违背了情理，必然得不到大众的认同。但如何处理司法与道德本身就是费解的难题，这也使法官需要

 

 

3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 01 刑终 41 号刑事判决。 
4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 08 刑再 1 号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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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思量一份判决究竟该如何说理。诉诸道德法则和公序良俗会引发公众对道德泛化的怀疑，但通篇若

都只是冰冷僵硬的法律术语，又根本不能让一心讨个说法的当事人获得真正的安慰。因此，司法对道德

的回应，应经过规范和解释的过滤，应转换至法律的语境之下，而不应过于直接和积极。 

6. 结语 

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提升裁判文书质量以及增进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体制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而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达维德曾说：“理由是判决的灵魂，

查阅一个不写明理由的判决，等于使用没有灵魂的躯体。”只有通过充分有效的说理，裁判文书才能让

实现正义的过程以看得见的方式展现出来。笔者才疏学浅，希望个人拙见对裁判文书说理制度的进一步

完善与实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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